
（上接 B12版）

从过往的实践来看，创维数字能够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技术保密的义务、根据技术要求进行软件集成和测试、并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许

可费，创维数字外购软件许可使用权到期后如考虑继续使用，软件许可使用合同均可顺利续约。 此外，创维数字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与行业

内绝大多数的许可方建立了良好合作伙伴关系，因此，即使未来公司某项软件许可使用权无法按期续约，创维数字也可在短时间内寻求到新

的软件合作伙伴，不会因为软件许可使用协议无法续期而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创维数字拥有上述计算机软件许可使用权的许可范围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

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软件许可使用合同约定的情形。 创维数字目前软件许可使用合同安排合理，有利于公司满足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有

利于公司提升产品的竞争力，更好地适应市场的需求，且目前软件许可使用合同具有较强稳定性，不会因为软件许可使用无法正常续期等问

题而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经核查，公司律师认为，创维数字拥有上述计算机软件许可使用权的许可范围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创维数字在软

件许可使用合同许可的范围内使用了相关计算软件著作权，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软件许可使用合同约定的情形；创维数字目前履

行的软件许可使用合同具有较强稳定性，不会因为软件许可使用无法正常续期等问题而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创维数字目前履行的软

件许可使用合同安排合理，有利于公司满足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有利于创维数字提升产品的竞争力，更好地适应市场的需求。

（

８

）创维数字业务资质

１

）创维数字业务资质情况说明

创维数字公司的机顶盒及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均已获得工信部、国家广电总局等部门的相关认证和许可。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已取得的业务资质情况如下：

证照名称 编号 产品类型 颁发机构 有效期

定点生产企业资质证书

ＧＰＴ２０１２１０

高频头 工业和信息化部 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定点生产企业资质证书

ＪＳＪ２０１０２１

卫星电视接收机 工业和信息化部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

４４１２０７０８５４７

卫星直播系统一体化下变频器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

４４１２０３０７９５３

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

４４１２０３０８７４３

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２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

４４１３０３１０２３５

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８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

４４１３０３０９１５９

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

４４１２０３０８２０８

高清晰度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

４４１３０３０９３３８

高清晰度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

４４１３０３１０２３４

高清晰度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８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３０３１０９７５

高清晰度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６

月

１２

月

２６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

４４１３０３０９１５８

高清晰度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

４４１２０３０９０１９

高清晰度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

４４１２０３０９０２０

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

４４１２０３０９０１８

高清晰度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

４４１３０３０９７８０

高清晰度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

４４１３０７１０１６８

卫星直播系统综合接收解码器

（加密标清定位型）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

４４１３０３１０２３３

高清数字有线电视接收机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８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

４４１３０７１０４０３

卫星直播综合接收解码器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８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

４４１３０７１０４４４

卫星直播系统综合接收解码器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ＫＫ０９－００８－００２７８

集成电路卡及集成电路卡读写

机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ＫＫ０９－００２－００２６８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ＫＫ０９－００５－０００２６

直播卫星专用卫星电视广播地

面接收设备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９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４０７１１３４４

卫星直播系统综合接收解码器

（多语言标清卫星地面双模型）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４０３１１３４７

高清晰度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２

）业务资质续期情况说明

上述资质中，

ＪＳＪ２０１０２１

号《定点生产企业资质证书》以及

４４１３０７１０１６８

、

０４４１３０７１０４０３

、

０４４１３０７１０４４４

号《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

书》将于

２０１４

年到期。 根据创维数字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上述定点生产企业资质证书、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等业务资质到期后

处理方式如下：

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

２０１３

］

１９

号）及《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取消卫星地面接收设

施生产企业指定的通知》（粤经信电子函［

２０１３

］

１８０８

号）的规定，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取消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生产企业定点生产的行政

许可，相关定点生产企业资质证书亦不再颁发。 据此，

ＪＳＪ２０１０２１

号《定点生产企业资质证书》的有效期届满后已无须续期。

根据创维数字出具的书面说明，创维数字持有的

０４４１３０７１０１６８

、

０４４１３０７１０４０３

、

０４４１３０７１０４４４

号《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对应

的机型已停产或已有替代机型不再生产，因此，上述《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证书》在有效期届满后无须续期。

综上，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和公司律师认为创维数字已经即将到期业务资质证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９

）特许经营权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创维数字及其子公司不存在特许经营权。

综上所述，创维数字合法拥有保证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各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不存在影响本次交易的他项权利限

制，亦不存在诉讼、仲裁或其它形式的纠纷。

３

、置入资产涉及的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交易的置入资产为创维数字

１００％

的股权，不涉及债务转移事项。

４

、关于资产置入后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因环保、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等原因承担侵权之债的说明

根据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以及创维数字的书面说明并经核查，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今，创维数字不存在因违反环保方面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环保部门处罚的情形。

根据创维数字的书面说明并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创维数字不存在因知识产权的事由需承担侵权之债的情形。

根据创维数字的书面说明并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创维数字不存在因产品质量的事由需承担侵权之债的情形。

根据深圳市社保基金管理局出具的证明以及创维数字提供的书面说明并经财务顾问核查，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今，创维数字不存在因

违反社会保险有关法律法规，而被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处罚之情形。 根据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以及创维数字的书

面说明并经财务顾问核查，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今，创维数字不存在因违反住房公积金等有关法律法规，而被该中心处罚之情形。

基于上述，本次重组完成后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因环保、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等原因承担侵权之债。

（六）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

１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根据格兰研究的统计，创维数字是国内最大的数字机顶盒生产和销售厂商，并在全球机顶盒市场占据领先地位。

２００１

年公司成立以来，创维数字参与了北京、四川、深圳、南京、重庆、厦门、宁夏、陕西、江苏等

６００

多个省市、县区的有线电视数字化平

移工程；并作为国内卫星电视“村村通”、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的重要参与企业，为尚未铺设有线网络的广大农村、牧区、城乡结合部利用直

播卫星接受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提供产品和服务。 近年来，公司在海外市场也取得了快速发展，目前公司已同海外近百家运营商和零售渠道商

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产品销往欧洲，中东，东南亚，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等

７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份额逐年扩大。

最近三年，公司产品销往全国

３４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及特别行政区，并出口到欧洲、中东、澳洲、东南亚等多个地区，公司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逐年上升，营业收入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９６

，

２２８．５２

万元上升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６０

，

２０７．３６

万元，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６

，

２７８．７２

万元

上升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１

，

６８２．０１

万元。

２

、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情况

大华会计师对本次交易置入的创维数字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及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大华审字［

２０１４

］

００５７４１

号审计报告，

创维数字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财务报表的主要数据如下：

（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

，

２６１

，

４０９

，

１３１．４５ ３

，

３７０

，

５８８

，

２４６．７７ ３

，

０３４

，

２１０

，

７１３．４７ ２

，

５３６

，

９８２

，

５４５．９６

负债

１

，

５２４

，

５６０

，

５６０．７４ １

，

７２７

，

１６４

，

１７７．１９ １

，

７６７

，

７１９

，

５６０．１０ １

，

５０４

，

２６３

，

２５９．９２

所有者权益

１

，

７３６

，

８４８

，

５７０．７１ １

，

６４３

，

４２４

，

０６９．５８ １

，

２６６

，

４９１

，

１５３．３７ １

，

０３２

，

７１９

，

２８６．０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

，

７１０

，

４１８

，

９５０．６４ １

，

６１６

，

０３６

，

９７２．７５ １

，

２４０

，

１０１

，

６６５．６４ １

，

００５

，

６６３

，

５６８．９４

（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４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８９０

，

０３０

，

３１９．８９ ３

，

６０２

，

０７３

，

６３７．５９ ３

，

４０８

，

１５９

，

８９８．９１ ２

，

９６２

，

２８５

，

２２２．８０

利润总额

１０７

，

７１１

，

７２２．８５ ３８８

，

７５２

，

９０９．１２ ３２５

，

１４４

，

７２８．８６ ３１０

，

２０２

，

２９１．１５

净利润

９３

，

８０７

，

９０４．１５ ３６６

，

７４０

，

４０９．３０ ２８８

，

１８９

，

７３２．３８ ２６９

，

４１８

，

３７９．３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９４

，

７６５

，

３８０．９１ ３６５

，

７４２

，

８００．２０ ３０３

，

９８３

，

３８１．６８ ２６６

，

９５２

，

８０２．５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８６

，

４５８

，

８４７．５０ ３１７

，

４６７

，

８３５．７９ ２７７

，

７９８

，

５４６．６６ ２６５

，

２５２

，

４１２．８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８７

，

７０５

，

１３６．１９ ３１６

，

８２０

，

０８６．６９ ２９３

，

４６２

，

４４６．４３ ２６２

，

７８７

，

２４１．７５

（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４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５

，

６００

，

５７１．１８ １９３

，

７７５

，

８２７．０５ ５１４

，

１５３

，

４９８．０４ －１０７

，

２４８

，

２０１．３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６

，

８５６

，

４８７．７１ －１６５

，

６１９

，

９５８．３６ －８５

，

４０７

，

９６２．６７ －４９

，

９３３

，

４９２．０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２５０

，

４６１

，

５８９．５０ １４０

，

２９５

，

８９７．５５

（七）最近三年创维数字资产评估、交易、增资及改制情况

创维数字最近三年不存在增资和改制的情况；创维数字最近三年涉及的股份转让及评估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股权激励

为了保持创维数字研发和经营管理骨干的稳定，提升公司管理水平，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创维数字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由创维

ＲＧＢ

向

１３８

名创维数字研发与经营管理骨干转让股份的议案，对创维数字研发与经营管理骨干实施

股权激励。

（

１

）股份转让的定价

此次股权激励转让股份共计

２４０

万股，占创维数字总股本的

２％

，转让价格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的

７．９９

元为

基础，确定每股转让价格为

８

元，共计转让价款

１

，

９２０

万元。

（

２

）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４

号》中规定：“企业集团内发生的股份支付交易，接受服务企业没有结算义务或授予本企业职工的是其本身

权益工具的，应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

根据上述规定判断，该次股权转让构成股份支付行为。 考虑到创维数字股份尚未公开交易，且最近几年亦未发生过股权转让行为，无外

部战略投资者的转让价格可作为公允价值的参考，因此创维数字聘请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出具专项估值报告，以确定股份支付的公允价值。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创维数字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出具了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１５

号《深圳创维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实施股份支付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创维数字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１７１

，

７５８．７０

万元。 上述评估与本次交易置入资产的评估差异说明具体请参见本章“四、置入资产本次评估情况与

最近三年评估差异说明”。

创维数字公司已将创维

ＲＧＢ

转让股份给研发与经营管理骨干这一交易作为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因属于授予后立即可行权的换

取职工提供服务的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创维数字公司在授予日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每股净资产评估价格

１４．３１３２２５

元

－

股东支付对

价每股

８

元）

×２４０

万股，作为取得服务的成本计入

２０１１

年度当期管理费用，同时计入资本公积。 创维数字公司因上述股权激励增加

２０１１

年

度管理费用

１５

，

１５１

，

７４０．００

元，同时增加资本公积

１５

，

１５１

，

７４０．００

元。 该管理费用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对标的资产未来业绩不构成影响。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股权转让

由于个人资金需求，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创维数字股东王晓晖、乔木分别同蔡城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分别向蔡城秋转让其所持有的创

维数字

２２．８

万股和

５０．４

万股股份，参照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１０．０１

元，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每股转让价格

１０．５

元，共

计转让价款

７

，

６８６

，

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创维数字股东王晓晖同蔡城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向蔡城秋转让其所持有的创维数字

１８

万股股份，每股转让价格参

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１０．３３

元，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每股转让价格

１０．６

元，共计转让价款

１

，

９０８

，

０００

元。 王晓晖为创

维数字副总裁，受《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股份锁定的限制，因此王晓晖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和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分两次进行股权转让，

每次转让不超过所持股份比例的

２５％

。

由于个人资金需求，创维数字股东李乙成转让其所持有的创维数字

３．６

万股股份，由李乙成直属领导王晓晖承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李乙

成同王晓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有的创维数字

３．６

万股股份转让给王晓晖，每股转让价格参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

１０．３３

元，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每股转让价格

１０．８４９５

元，共计转让价款

３９０

，

５８２

元。

（八）置入资产的评估情况

１

、置入资产评估概况

中和评估为本次交易置入资产评估机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中和评估及其评估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

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本次交易置入资产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补充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市场价

值进行了评估，情况如下：

（

１

）交易基准日评估情况

根据中和评估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ＢＪＶ１００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交易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置入资产市场价值在资产基础法下

评估价值为

１６０

，

５９１．７４

万元，相比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１２４

，

０１０．１７

万元评估增值

３６

，

５８１．５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９．５０％

。 采用收益

法的评估结果为

３５０

，

０４７．００

万元， 与创维数字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相比评估增值

２２６

，

０３６．８３

万元， 增值率为

１８２．２７％

。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４

日，中国华润总公司出具《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对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ＢＪＶ１００５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进行

了备案确认。

（

２

）补充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评估情况

中和评估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对置入资产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出具了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４

）

第

ＢＪＶ１００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该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置入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资产基础法下评估结果为

１９１

，

４２９．２０

万元，与置入资产合并口径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价值相比增值额为

３３

，

７７１．１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１．４２％

；收益法下，置入资产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为

３８０

，

８２８

万元， 与置入资产合并口径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价值相比增值额为

２２３

，

１７０．１５

万元， 增值率为

１４１．５５％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经国资管理部门同意，本次补充评估结果无需备案。

（

３

）交易基准日和补充评估基准日评估结果差异说明

本次补充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较交易基准日评估结果增值

３０

，

８３７．４５

万元，增值

１９．２０％

。补充评估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较

交易基准日增值

３０

，

８４０．００

万元，增值

８．８１％

。

本次交易仍然选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两次评估相关参数的差异情况如下：

①

补充评估基准日评估采用折现率为

１２．２２％

，而交易基准日评估采用折现率为

１２．８８％

，折现率的变化主要是在计算折现率过程中，在

采用相同样本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下，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财报数据、股价及

β

值等计算折现率参数相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生变化

导致。 如本次评估采用与上次评估相同的折现率

１２．８８％

，评估值为

３６２

，

１９１

万元，与上次评估值

３５０

，

０４７

万元相比增加

１２

，

１４４

万元，增值率

为

３．４７％

。

②

置入资产未来流动资产周转率提升，经营效率发生变化，导致折现现金流有所增加，从而使收益法评估值相应提高。

根据评估结果，期间置入资产的价值未发生不利于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变化，此外，根据本次重组有关协议约定，交易基准日起至

交割日置入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华润锦华享有，置入资产运营产生的亏损由创维数字全体股东承担，因此本次补充评估结果不影响重

组方案和重组交易定价，本次交易仍然选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２

、交易基准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资产账面价值

２８７

，

５５０．５１

万元，评估价值

３４７

，

９３５．７４

万元，评估增值

６０

，

３８５．２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１．００％

；

负债账面价值

１９０

，

７８１．４９

万元，评估价值

１８７

，

３４３．９９

万元，评估减值

３

，

４３７．５０

万元，减值率为

１．８０％

；

根据经审计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创维数字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合计

１２４

，

０１０．１７

万元，资

产基础法下评估价值为

１６０

，

５９１．７４

万元，评估增值

３６

，

５８１．５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９．５０％

。

３

、交易基准日收益法评估结果

本次交易置入资产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３５０

，

０４７．００

万元，与创维数字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１２４

，

０１０．１７

万元

相比评估增值

２２６

，

０３６．８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８２．２７％

。

４

、交易基准日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本次交易置入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１６０

，

５９１．７４

万元，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３５０

，

０４７．００

万元，收益法评估结果较资产

基础法评估结果高

１８９

，

４５５．２６

万元，差异率为

１１７．９７％

。

评估师认为，资产基础法是在持续经营基础上，以重置各项生产要素为假设前提，根据要素资产的具体情况采用适宜的方法分别评定估

算企业各项要素资产的价值并累加求和，再扣减相关负债评估价值，得出资产基础法下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反映的是企业基于现有资

产的重置价值。 而收益法是在对企业未来收益预测的基础上计算评估价值的方法，不仅考虑了各分项资产是否在企业中得到合理和充分利

用、组合在一起时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贡献等因素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也考虑了企业所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公司的管理能

力、人力资源、要素协同作用等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根据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和经营特点，收益法评估价值能比较客观全面的反映

目前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因此，结合本次评估目的综合考虑，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３５０

，

０４７

万元作为置入资产的评估值。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４

日，中国华

润总公司出具《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对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ＢＪＶ１００５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进行了备案确认。

（九）置入资产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１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创维数字共有

９

名董事、

３

名监事、

７

名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如下：

（

１

）董事会成员

杨东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出生，创维数字董事长。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法学硕士，中国中南财经大学会计系经济

学士。 曾任海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会计系主任，海南中达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北京某大型服装企业董事长。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加入创维集团，历

任创维集团中国总部财务总监、创维集团中国总部营销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再次加入创维集团，历任深圳创维

－ＲＧＢ

电子有限公司总裁，创维

集团副总裁，创维数码执行董事，创维集团总裁，创维数码

ＣＥＯ

，创维

ＲＧＢ

董事长。 广东省“

２０１２

年度十大经济风云人物”。

施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１

年出生，中共党员，创维数字第一届董事会与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通

信与信息系统专业获博士学位，曾任创维集团数字电视事业部副总经理，政协深圳市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深圳市第七届青联常委，全国广播

电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广播电视设备工业协会副会长、深圳市软件行业协会副会长、深圳市青年科技人才协会常务副会长，广东

省青年科学家协会会员，深圳市高层次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

２０００

年加入创维集团，现任创维数码执行董事，创维数字总裁，创维海通董事

长，创维软件董事长，微普特董事长。其主持研发的数模兼容彩色电视接收机获

２００６

年“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主持的“数字电视接收机节

能技术项目”获得深圳市

２０１０

年度科技进步奖。

刘小榕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４９

年出生，创维数字第一届董事会与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技术

专业，高级工程师。 曾任轻工部科学研究院塑料研究所助理工程师，水利电力科学研究院自动化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水轮机调速器研究室主

任，北京硕宇新技术研究所总工程师，

１９９５

年加入创维集团，曾任创维集团多媒体研究中心总经理，创维集团

ＶＣＤ

事业部研发部总经理，创

维集团数字电视事业部总经理，创维数字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创维软件董事，其主持研发的《数字式泡沫塑料回弹率测定仪》获

１９８６

年轻工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主持研发的《超级小型计算机仿真水轮机调速器动态特性测试系统》获

１９８９

年国家科技进二等奖、水利电力

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１９９６

年主持创维第一台多媒体电视机开发获深圳市科技进步奖。

张知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８

年出生，创维数字第一届董事会与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学博

士，北京大学国际

ＭＢＡ／

美国

Ｆｏｒｄｈ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工商管理硕士，中国会计师。

１９９４

年加入创维集团，曾任创维集团（中国区域）营销总部总经理

助理、副总经理、执行副总经理，创维集团（中国区域）财务总部财务副总监，创维集团财务总部财务副总监，创维数字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副

总裁，现任创维数字常务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创维软件董事。 深圳国际税务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深圳市税务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常

务理事，深圳市地方税收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

范瑞武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９

年出生，创维数字董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任江苏五星

电器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７

年加入创维集团，曾任创维集团审计部总监、创维集团财务与经营管理部总监，现任创维集团（中国区域）营销

总部常务执行副总经理。

林伟敬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２

年出生，创维数字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今任香港光辉集团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深

圳市润辉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至今任领优投资执行总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今任创维数字董事。

王兴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２

年出生，创维数字第一届董事会与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后研究

员、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博士。曾任美国凌汛公司副总裁、清华大学教授、加拿大北方电讯公司高级系统设计师、

ＡＴ＆Ｔ

公司高级系统分析师。

现任中国清华大学研究员、中国信息产业部数字电视机卡分离标准组

ＵＴＩ

标准项目组组长、中国广播影视数字版权管理论坛标准工作组家

庭网络版权管理标准组组长、全国音视频标准委员会数字电视关键件标准工作组组长、清华大学数字电视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数字太

和科技公司执行董事。

鞠新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０

年出生，创维数字第一届董事会与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获经

济学学士，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１９８３

年至

１９９７

年，于中国财政部会计司工作，主要起草与制定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会计制

度，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受中国财政部派遣在英国会计师事务所和英国公司的财务部工作

３

年半。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４

年先后在安达信华强会计师事务

所任中方副总经理、中京富会计师事务所任董事合伙人，曾参与起草了多项有关外商投资企业、股份公司和国有企业的审计业务技术指南，

现任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副秘书长。

黄耀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１

年出生，创维数字第一届董事会与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

学士，中欧国际商学院获工商管理硕士。 先后担任了多家大型公司、企业的法律顾问，主持并参与了大量并购、重组、投融资、大型房地产开发

等非诉讼法律业务。 现任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

２

）监事会成员

郭利民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７

年出生，创维数字监事会主席。大学本科，取得中国律师资格。曾任西南政法大学团委书

记、法制新闻学院党总支书记、深圳市仲裁发展委员会仲裁员、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特邀监督员。 现任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助理兼

法律事务部总监，创维数字监事会主席，

Ｓｋｙｗｏｒ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董事，创维网络通讯（深圳）有限公司董事，江苏国

安创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贾宏伟先生，中国国籍，取得加拿大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９

年出生，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硕士。 曾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

司石油物探局法律顾问，北京润德投资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创维集团营销总部法律部经理、创维集团法律事务部副总监。 现任创维集团审计

部总监和风险管理部部长，创维数字监事，南京创维数字乐园建设有限公司董事，创维

ＲＧＢ

监事，深圳创维半导体设计中心有限公司监事。

陈飞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创维数字职工监事、工会主席、总裁办主任，

１９７５

年出生，大学本科，经济师，深圳市青年科技人

才协会常务理事，深圳市软件行业协会理事。 曾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陕西省华县支行科员，

ＴＣＬ

网络设备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深圳市旺

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人力资源部经理，深圳市金山华络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创维数字人力资源副总监。 现任创维数字工会

主席、总裁办主任。 曾获

２０１０

年度深圳市科技进步奖。

（

３

）高级管理人员

施驰先生，创维数字总裁，简历同上；

张知先生，创维数字常务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简历同上；

常宝成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０

年出生，创维数字副总裁，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清华大学工学博士，深圳市高层次后备级

人才。 曾任清华大学热能系教师，北京华夏资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加入创维集团，历任创维宽频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副总裁，创维数

字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副总裁，获

２００６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薛亮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３

年出生，创维数字副总裁，创维海通总经理。 北京广播学院微波工程本科，曾任北京广播学

院教师。

２０００

年加入创维集团，历任创维数字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区营销中心总经理。

王晓晖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１

年出生，创维数字副总裁，研发中心总经理。 华中科技大学通信与信息系统博士，高级

工程师，深圳市高层次人才。 曾任黎明网络有限公司开发经理、技术支持总监、信息交换业务部总监。 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广东省科学

技术二等奖、深圳市科技进步奖获得者。

２００４

年加入创维，创维软件董事、微普特董事。

赫旋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６

年出生，创维数字副总裁，海外营销中心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本科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广

播电视工程与应用专业。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加入创维集团，历任深圳创维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海外市场部销售主管、销售经理、销售总监。

王茵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３

年出生，创维数字财务总监。 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本科，会计师。

１９９９

年加入创维集团，

历任创维彩电事业部营销总部财务部会计，创维网络通讯（深圳）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创维光电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创维电子（内

蒙古）有限公司制造工厂总会计师，创维彩电事业部制造总部财务副总监。

２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的变动情况

创维数字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变动情况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二、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置换

差额的交易对方 （一）深圳创维—

ＲＧＢ

电子有限公司”。

创维数字监事最近三年变动情况如下：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原股东代表监事柯德明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其监事职务，经创维数字

２０１１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选举贾宏伟先生为创维数字监事。

创维数字最近三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有重大变动，主要为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变更不影响创维数字生产经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没有对创维数字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３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创维数字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均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及《首发管理办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聘任均符合创维数字《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程序，且能够依法履行职责。

（十）置入资产的股份转让情况

１

、置入资产董监高参与本次重组是否符合《公司法》第

１４２

条规定的说明

（

１

）置入资产董、监、高持股情况

经核查，创维数字股东中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共有

７

名自然人，分别为：施驰、张知、常宝成、王晓晖、薛亮、赫旋、陈飞。截至本

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该等人员的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施驰 董事、总经理

６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张知 董事、副总经理

７２．００ ０．６０００

常宝成 副总经理

６０．００ ０．５０００

王晓晖 副总经理

５７．６０ ０．４８００

薛亮 副总经理

５２．８０ ０．４４００

赫旋 副总经理

４５．６０ ０．３８００

陈飞 监事

３．００ ０．０２５０

合计

８９１ ７．４２５０

（

２

）《公司法》第

１４２

条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股份的相关规定

《公司法》第

１４２

条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股份规定如下：“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

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

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

本次重组中置入资产（即创维数字

１００％

股份）交割实施时会通过将创维数字的组织形式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有关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所持股权的方式处理，以确保有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与本次重组的合规性。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中置入资产交割的实施方式能够确保置入资产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与本次重组符合《公司

法》第

１４２

条的相关规定，不会对本次交易的实施构成障碍。

２

、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持有创维数字

１００％

股份是否符合《公司法》中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人数规定的说明

经核查，本次重组中置入资产（即创维数字

１００％

股份）交割实施时，创维数字的组织形式将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在交

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成为创维数字的唯一法人股东，创维数字转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因此，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持有创维数字

１００％

股权不会违反《公司法》中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人数的规定。

（十一）员工及社保缴纳情况

１

、员工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创维数字及其子公司在册员工总数为

２

，

３９３

人，最近三年公司员工数量逐年增加，具体如下。

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数

２

，

１１５

人

２

，

２４２

人

２

，

３９３

人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在职的

２

，

３９３

名员工按专业结构、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分布等分类列示如下：

（

１

）按专业结构分类

专业构成 人数（位） 占比

采购

１２６ ５．３％

生产人员

１

，

１５９ ４８．４％

营销人员

２４７ １０．３％

研发人员

６４０ ２６．７％

后台支持人员

１２３ ４．１％

管理人员

９８ ４．１％

合计

２

，

３９３ １００％

（

２

）按受教育程度分类

学历 人数（位） 占比

博士

７ ０．３％

硕士

１０６ ４．４％

本科

７３５ ３０．７％

大专

３０２ １２．６％

大专以下

１

，

２４３ ５１．９％

合计

２６３０ １００％

（

３

）按年龄分类

年龄阶段（岁） 人数（位） 占比

３０

岁以下

１

，

７６１ ７３．６％

３１－４０ ５５２ ２３．１％

４１－５０ ６７ ２．８％

５０

岁以上

１３ ０．５％

合计

２

，

３９３ １００％

２

、标的公司执行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创维数字及其子公司均实行劳动合同制，员工的聘用和解聘均依据劳动法的规定办理。 创维数字及其子公司均按照国家和地方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门相关规定，为已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

１

）社会保险缴纳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员工社会保险的缴纳情况如下：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员工人数（位）

２

，

１１５ ２

，

２４２ ２

，

３９３

缴纳社会保险人数（位）

２

，

０１６ ２

，

１４３ ２

，

２８６

全年缴费金额（万元）

１

，

８２７．２４ ２

，

３６１．２４ ３

，

２８２．５８

注：上述员工人数及缴纳社保人数以年末为准，最近三年缴费率均在

９５％

以上，未缴纳社会保险的员工主要是由于生产人员流动导致的

新入职员工尚未办理缴费手续。

（

２

）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员工公积金缴纳情况如下：

年龄阶段（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员工人数（人）

２

，

１１５ ２

，

２４２ ２

，

３９３

缴纳公积金人数（人）

１

，

９２５ ２

，

０４７ ２

，

１８４

全年缴费金额（万元）

１

，

０９４．５５ １

，

１６６．５０ １

，

３９０．０２

注：上述员工人数及缴纳公积金人数以年末为准，最近三年缴费率均在

９０％

以上，未缴纳公积金的员工主要是由于生产人员流动导致的

新入职员工尚未办理缴费手续。

三、置入资产主营业务具体情况

本次交易的置入资产为创维数字

１００％

的股权，因此上市公司在交易完成后将持有创维数字

１００％

的股权，创维数字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一）主营业务及产品介绍

１

、创维数字主营业务

创维数字的经营范围为开发、研究、生产经营数字视频广播系统系列产品（含卫星数字电视接收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多媒体信息系统

系列产品及服务；软件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集成电路研发、销售及服务；电信终端设备、通讯终端设备接入设备及传输系统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

创维数字主要从事数字机顶盒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２

、创维数字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创维数字主要产品为数字机顶盒，系数字化家庭多媒体终端为实现接收和发送数字视频、音频、网络数据信息的关键处理设备。 一般由

内置高速数字信号处理芯片与嵌入式软件构成，与家用电视机共同组成数字电视信息处理终端系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实现相应功能：

传统的数字机顶盒主要用于解决数字电视发展过程中，模拟电视机对数字电视信号的接收问题。 模拟电视机本身并不能直接接收数字电视

信号，数字机顶盒可以将数字电视信号接收，并解码还原成模拟电视信号，实现收看数字电视节目的功能。

目前数字机顶盒已经从过去单纯实现数字信号接收转换的解码设备，发展成具备视频点播、游戏、录制回看等增值业务及网络互动、媒

体存储、家庭数字管理监控等多项功能的处理设备，并实现与其他家庭多媒体终端如手机、智能家电的智能化连接。 随着新型技术的不断发

展和推广，数字机顶盒有望承担家庭媒体智能处理中心的角色。

３

、创维数字产品的主要分类

数字机顶盒按照节目信号源的不同、功能实现的差异、清晰化程度可进行如下分类：

（

１

）按照数字电视信号源的分类，数字机顶盒相应可以分为有线数字机顶盒、卫星数字机顶盒、地面数字机顶盒、

ＩＰＴＶ

机顶盒和智能网络

机顶盒五种类型。目前国内外市场上机顶盒产品以有线、卫星、地面、

ＩＰＴＶ

四种类型为主，智能网络机顶盒作为通过开放式互联网传输网络视

频、音频信息的新兴产品也将在未来市场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

序号 产品类型 主要市场 适用范围

１

有线数字机顶盒 中国、东南亚、印度、欧洲、北美、南美 适用于有线电视网覆盖的地区

２

卫星数字机顶盒

北美、南美、欧洲、中东、北非、中国、印

度

适用于有线电视网不发达、覆盖面积广阔的地区，包括中东、东南亚、北非和

中国的农村市场

３

地面数字机顶盒 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印度

适用于有线电视网络及卫星电视网络不发达的区域接收本地电视台的节

目，还可以用于巴士、出租车、私家车等交通工具在移动过程中接收数字电

视节目

４ ＩＰＴＶ

机顶盒 北美、中国、东南亚、欧洲 适用于国内外宽带电信运营商覆盖的区域

５

智能网络机顶盒

目前北美、欧洲、中国等地区均有少量

生产销售

开放式互联网的传输通道

（

２

）按照数字机顶盒功能的分类，数字机顶盒可以分为基本型机顶盒、增强型机顶盒和智能型机顶盒。 具体功能如下：

序号 产品类型 主要功能

１

基本型机顶盒 数字信号的接收和转换

２

增强型机顶盒

除数字信号的接收和转换外，还具备录制、回看、视频点播、游戏、卡拉

ＯＫ

、电视银行、股票交易等增值业

务功能

３

智能型机顶盒 基于安卓等智能化系统，可以满足用户个性化应用需求，具备软硬件扩展功能

（

３

）按照数字信号转换的清晰程度分类，数字机顶盒可以分为标清机顶盒和高清机顶盒。

４

、公司产品的工艺流程

数字机顶盒的工艺流程主要包括贴片、自动插件、机芯生产和整机组装，具体流程如下图：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产品的业务流程主要包括产品研发、材料采购、生产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等环节。 公司根据数字电视运营商和终端客户的需求，自

行设计机顶盒方案并集成或移植相关软件系统，采购芯片等原材料，通过自主生产和委托代工相结合的方式生产制造，再将机顶盒产品销售

给数字电视运营商或经销商。

机顶盒属于技术密集型产品，机顶盒产品的研发是满足用户数字化新需求的关键环节，是体现公司产品核心价值的环节，包括：产品设

计开发和客户化软硬件开发。原料采购和生产制造环节对于产品最终的品质具有重大影响，是公司产品价值增值的重要环节。销售和售后服

务在价值增值层面目前更多的体现在品牌提升和客户维护等方面，对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长远的影响。

１

、研发模式

机顶盒产品研发主要包括产品设计开发和客户化软硬件开发两个层面。

产品设计开发主要是指标准化产品的设计开发，需要大量技术投入，并且需要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研发经验。 产品设计开发的主要任务

是进行产品软硬件架构设计及通用模块的开发，同时也需要和行业内第三方系统供应商合作，集成第三方的软件模块，实现

ＣＡ

加密及视频

点播、互动游戏、卡拉

ＯＫ

等增值业务的兼容式运行。通过对各自使用不同标准和应用技术的供应商软硬件的开发和集成，实施多标准下的兼

容式开发，实现满足不同运营商需求的多功能的集合，为客户化软硬件开发做好基础工作。

客户化软硬件开发是指在产品设计开发的基础上，根据特定市场和客户的需求进行软硬件的定制开发。 机顶盒产品不同于电视机等家

电产品，是一类针对客户定制开发的产品，全球有上千家的数字电视运营商，每个运营商的系统配置、使用的技术标准不同，提供的服务内容

和实现方式也各异，对机顶盒产品的软硬件需求也不一样。 公司需要在产品设计开发的基础上，再根据不同运营商的特定需求，实施进一步

定制开发。 因此，客户化软硬件开发是另一项消耗大量研发资源的环节，需要完成对各业务功能模块的对接、运营商特定需求的开发、用户操

作流程和界面开发等。

公司产品研发采取自主研发为主，技术引进为辅的方式，自主研发主要包括软件基础平台的构建、部分通用模块的开发、硬件标准化设

计等，技术引进主要包括合作或外购第三方的部分模块，比如第三方

ＣＡ

加密模块、视频点播模块、浏览器模块等。针对不同产品、不同市场的

研发需求，公司设立创维数字研发中心并进行了明细的组织划分，下设机顶盒硬件开发部、机顶盒软件开发部、新业务产品开发部、结构设计

部、测试部等多个部门，专业化对接机顶盒硬件、软件、结构等方面的研发和技术储备。 经过长达十年以上的产品和技术研发，公司在数字机

顶盒及应用技术相关领域已经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和人才储备，是公司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坚实基础。

２

、采购模式

（

１

）采购方式

公司的采购模式主要采取订单式采购，当销售中心订单生效或激活后，由企业管理系统（

ＳＡＰ

）自动运行出订单物料需求清单，相关采购

员根据系统需求清单对应下出采购指令。

针对芯片等部分需国外采购交货周期长的原材料，公司按照三个月滚动预测计划，批量采购。 由销售中心负责人提交未来三个月各种机

型销售预测（或专项备料申请），经产品线、研发中心及供应链管理部评估其需求物料通用性及采购长周期风险，并于每月底召集各部门负责

人召开月度计划会议，对长周期物料进行下单需求评估，经总裁审批后启动风险备料。 为方便境外原材料采购，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在香港设立才

智商店有限公司，专门负责创维数字境外采购原材料工作。

对于国内大部分物料采购，公司主要采用招标采购的方式，并与供应商签订代管料协议，即：供应商按计划送料至公司仓库，公司代为保

管，每月依据实际订单需求领料后按实际用量结算。 这样的管理模式，使公司降低了存货成本，提高了存货管理效率，为产品生产组织提供了

很大的便利。

（

２

）供应商管理

公司建立了一整套供应商评价、管理体系。 公司对供应商进行资质认证，选择具有适当规模、实力、质量管理体系完善的厂家作为公司的

供应商。 并且公司在供应商之间引入竞争机制，根据质量、服务、交货期、价格对供应商进行综合评定，确定同类物料各供应商的交货比例，以

确保公司产品质量稳定，降低原材料成本，避免原材料供应风险。

对于芯片等核心部件，公司主要采取战略合作的方式，选择实力雄厚、经营稳定、信誉良好的大型跨国公司作为供应商，以确保其材料能

够更好地满足公司客户的要求，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拓展和客户的维护。 例如，公司自设立以来就与世界第一大机顶盒芯片供应商———意法半

导体公司（

ＳＴ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建立了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全行业芯片供货紧张的时期，公司能始终获得意法半导体公司的优先供货权，避

免了因材料供应不畅而导致的生产停顿、交货延迟的情况。 同时公司还在不断引进新的优质供应商，扩大战略合作伙伴范围，降低公司对单

一供应商的依赖程度。

对于印刷线路板、电子配套料、五金塑胶等材料的采购，公司主要采用招标采购的方式，综合考虑适度集中与适度扩大供应渠道的平衡，

既能够获得供应商最佳支持，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可靠，又可以引入竞争降低成本，并避免交货风险。

３

、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订单生产方式，根据订单确定生产计划安排生产，依客户要求的交货日期为客户提供产品，满足客户需求。

公司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期，相对有限的资源无法满足客户对产品和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造成公司在生产环节上固定资产投入相对

紧张，生产线产能饱和度高，部分产品或工艺环节需要通过外协方式配套解决。 因此，公司目前生产采取自行加工为主，委托加工为辅的方

式。 自行加工由公司采购材料按市场需求加工成客户的产品；委托加工由公司提供材料，加工方按公司提供的生产要求加工成产品，公司支

付相应的加工费用。

针对外部委托加工，创维数字制定了专门的规章制度，在外协厂商的选择上设立了严格的筛选标准，采取优中选优的策略；在生产过程

中，公司派遣技术工程人员对其生产、工艺流程进行监管，对产品制造过程进行监督；同时，公司对外协厂商定期评价、评审，对产品外发后的

过程控制、数据统计、文控及考核要求和外协厂商的物料报废等方面进行控制。

４

、销售模式

针对境内外机顶盒不同类型市场的特点，公司采取不同的销售模式。

在境内，公司以运营商市场为主，采取大客户销售模式，与国内近百家大中型运营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以创维的自主品牌，通过招投

标，获得运营商客户订单，将机顶盒销售给运营商客户。

在境外，公司的产品通过零售商和运营商相结合方式进行销售。 在境外运营商市场，公司与境外二十余个国家及地区的几十家大型运营

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主要通过

ＯＤＭ

的方式进行生产销售，由创维数字自主设计研发、采购、制造，销售给境外运营商，最终以境外运营商

的品牌销售给终端客户。 在境外零售市场上，公司采用代理、分销模式，通过参加知名展览会和区域销售代理商、渠道商建立业务合作关系，

建立和完善销售网络，以

ＯＤＭ

的方式为经销商或代理商生产，再由经销商或代理商以自己的品牌将机顶盒产品销售给终端客户。

（三）主要产品的产销情况

１

、主要产品的产能、产量、销量、产销率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数字机顶盒的产能、产量、产销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台

年份 产能注

１

产量

产能利用率（

％

）注

２

自行生产 外协加工 合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

２５０ ２００．８３ ２９０．３６ ４９１．１９ ８０．３４％

２０１３

年度

７５０ ７２６．９６ １

，

３４５．７０ ２

，

０７２．６６ ９６．９３％

２０１２

年度

７００ ６６６．１０ １

，

０４９．５９ １

，

７１５．６９ ９５．１６％

２０１１

年度

６５０ ５８６．２１ ６８６．０１ １

，

２７２．２２ ９０．１９％

注

１

：产能水平是按照公司生产线正常负荷下年度、季度产能进行的统计。

２

：产能利用率

＝

自行生产的产量

／

产能。

按照产品分类，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数字机顶盒的产量、销量、产销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台

年份 产品类别 产量注

１

销量 产销率（

％

）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

有线数字机顶盒

２３４．７９ ２５５．３２ １０８．７４％

卫星数字机顶盒

１１１．３７ １０５．０３ ９４．３１％

地面数字机顶盒

５５．７６ ３０．７５ ５５．１５％

ＩＰＴＶ

机顶盒

１３．４５ １５．２１ １１３．０９％

网络智能机顶盒

６９．８ ６２．８３ ９１．２７％

合计

４８５．１７ ４６９．１４ ９６．７０％

２０１３

年度

有线数字机顶盒

１２６３．１４ １２７８．７６ １０１．２４％

卫星数字机顶盒

５５２．２３ ５６６．８７ １０２．６５％

地面数字机顶盒

９８．０７ １１９．９７ １２２．３３％

ＩＰＴＶ

机顶盒

６６．０７ ５９．３１ ８９．７７％

网络智能机顶盒

９２．０５ １０４．１６ １１３．１６％

合计

２

，

０７２．６６ ２

，

１３０．０８ １０２．７７％

２０１２

年度

有线数字机顶盒

９７８．３２ ９４６．９６ ９６．７９％

卫星数字机顶盒

５０８ ５１５．８８ １０１．５５％

地面数字机顶盒

１９１．１２ １８４．６５ ９６．６１％

ＩＰＴＶ

机顶盒

３８．１９ ３３．９６ ８８．９２％

网络智能机顶盒

０．０６ ０．０２ ３３．３３％

合计

１

，

７１５．６９ １

，

６８１．４７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１

年度

有线数字机顶盒

８４５．２９ ８２８．８５ ９８．０５％

卫星数字机顶盒

３５３．４１ ３４６．６ ９８．０７％

地面数字机顶盒

７３．４５ ６６．４５ ９０．４６％

ＩＰＴＶ

机顶盒

０．０７ － －

合计

１

，

２７２．２２ １

，

２６３．８５ ９９．３４％

注：为与销量口径保持可比性，该产量采用自行生产和外协加工的合计数。

近年来公司通过购置新生产线，逐步加大生产线的投入，产能相应扩大，同时，随着生产工艺的不断改进，公司现已具有年产

８００

万台数

字机顶盒的生产能力。 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部分订单需要外协加工才能完成。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方式组织生产，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数字机顶盒产品产销两旺，加权平均产销率为

９９．９８％

。

２

、外协委托加工情况

（

１

）外协委托加工的数量、金额及占营业成本的比例

目前公司部分机顶盒采取委托加工形式生产。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委托加工情况如下：

年份 加工方式

加工数量

（万台）

加工费用

（万元）

委托加工费用占营业成本的

比例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 整机加工

２９０．３６ ３

，

５９３．５７ ５．１２％

２０１３

年度 整机加工

１

，

３４５．７０ １６

，

３０３．６３ ５．９７％

２０１２

年度 整机加工

１

，

０４９．５９ １３

，

９６７．４３ ５．３３％

２０１１

年度 整机加工

６８６．０１ ９

，

１６６．３４ ３．８６％

最近三年及一期，随着公司业务的迅速扩张，公司外部委托加工费用占营业成本的比例也相应上升，其中

２０１３

年比例为

５．９７％

。

（

２

）前五大外协厂商情况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前五名外协厂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外协加工厂商 加工费用

占当期外协加工总额的比

例

占营业成本的比例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

深圳市柏英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６６０．６９ ４６．２１％ ２．３７％

华志宝德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８１４．４９ ２２．６７％ １．１６％

万骏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５４４．７９ １５．１６％ ０．７８％

东莞市长田电子有限公司

２１８．３９ ６．０８％ ０．３１％

深圳兆能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９．６７ ５．８３％ ０．３０％

前五大外协厂商合计

３

，

４４８．０３ ９５．９５％ ４．９２％

２０１３

年

深圳市柏英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５

，

７５６．４８ ３５．３１％ ２．１１％

华志宝德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４

，

４４３．５１ ２７．２５％ １．６３％

深圳兆能电子有限公司

１

，

５４６．８９ ９．４９％ ０．５７％

万骏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１

，

４７８．３６ ９．０７％ ０．５４％

深圳智英电子有限公司

９４５．７９ ５．８０％ ０．３５％

前五大外协厂商合计

１４

，

１７１．０２ ８６．９２％ ５．２０％

２０１２

年度

深圳市柏英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５

，

１６３．９９ ３６．９７％ １．９７％

华志宝德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３

，

２６６．２９ ２３．３９％ １．２５％

深圳兆能电子有限公司

２

，

０１１．０３ １４．４０％ ０．７７％

东莞首利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９２６．０８ １３．７９％ ０．７３％

骏亚（惠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８２７．００ ５．９２％ ０．３２％

前五大外协厂商合计

１３

，

１９４．３９ ９４．４７％ ５．０４％

２０１１

年度

深圳市柏英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２

，

８５９．０７ ３１．１９％ １．２０％

华志宝德福科技（深圳）有

２

，

０７１．６７ ２２．６０％ ０．８７％

深圳兆能电子有限公司

２

，

０２４．１７ ２２．０８％ ０．８５％

骏亚（惠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７２６．５４ １８．８４％ ０．７３％

深圳市拓普斯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１５．５４ ２．３５％ ０．０９％

前五大外协厂商合计

８

，

８９６．９９ ９７．０６％ ３．７５％

在严格的筛选和监督标准下，公司的外协厂商较为集中，最近三年及一期前五大外协厂商生产额占当期外协加工总额的加权平均比例

为

９２．２８％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创维数字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关联方均未在上述外协加工厂商中拥有

权益。

３

、最近三年及一期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数字机顶盒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情况如下：

单位：元

／

台

年份 产品类别 均价 价格变动率 产品毛利率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

有线数字机顶盒

２０２．６３ ２７．１９％ ２４．６０％

卫星数字机顶盒

１４４．５９ －１５．９５％ １３．７６％

地面数字机顶盒

１１２．６４ －６．９０％ ２１．３２％

ＩＰＴＶ

机顶盒

１５７．３３ ３．１１％ ２５．１０％

智能网络机顶盒

２２６．３４ ２．７５％ １７．５３％

平均

１８５．４４ １３．５４％ ２１．４４％

２０１３

年度

有线数字机顶盒

１５９．３０ －１５．５６％ ２８．４３％

卫星数字机顶盒

１７２．０２ －５．２４％ １９．４２％

地面数字机顶盒

１２０．９８ －１０．６９％ ２０．０８％

ＩＰＴＶ

机顶盒

１５２．５８ －５．０１％ １５．３６％

智能网络机顶盒

２２０．２８ － １９．２６％

平均

１６３．３３ －９．２９％ ２４．６１％

２０１２

年度

有线数字机顶盒

１８８．６６ －２８．７７％ ２８．２２％

卫星数字机顶盒

１８１．５４ １８．３４％ ２０．７０％

地面数字机顶盒

１３５．４７ －１１．２６％ １８．６５％

ＩＰＴＶ

机顶盒

１６０．６３ － １２．６９％

平均

１８０．０６ －１９．５４％ ２４．８３％

２０１１

年度

有线数字机顶盒

２６４．８７ － ２２．７５％

卫星数字机顶盒

１５３．４ － １２．２３％

地面数字机顶盒

１５２．６６ － １５．４８％

平均

２２３．８０ － ２０．５１％

注：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价格变动率的比较基础为

２０１３

年同类产品的均价。

４

、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

１

）分产品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按照产品分类，创维数字三年及一期主营业务的销售收入及毛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产品类别 收入 毛利 收入占比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

有线数字机顶盒

５１

，

７３４．６９ １２

，

７２７．１２ ５８．２７％

卫星数字机顶盒

１５

，

１８６．０３ ２

，

０８９．９８ １７．１１％

地面数字机顶盒

３

，

４６３．５７ ７３８．３０ ３．９０％

ＩＰＴＶ

机顶盒

２

，

３９３．０３ ６００．６２ ２．７０％

智能网络机顶盒

１４

，

２２１．１９ ２

，

４９３．２８ １６．０２％

其他产品收入

１

，

７８０．６１ ６７．９８ ２．０１％

合计

８８

，

７７９．１３ １８

，

７１７．２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度

有线数字机顶盒

２０３

，

７１２．０３ ５７

，

９０７．１０ ５６．７４％

卫星数字机顶盒

９７

，

５１２．０１ １８

，

９３５．１７ ２７．１６％

地面数字机顶盒

１４

，

５１４．４３ ２

，

９１４．６６ ４．０４％

ＩＰＴＶ

机顶盒

９

，

０４９．８０ １

，

３９０．２４ ２．５２％

智能网络机顶盒

２２

，

９４３．８９ ４

，

４１９．７７ ６．３９％

其他产品收入注

１１

，

３０９．３１ １

，

５１６．０５ ３．１５％

合计

３５９

，

０４１．４８ ８７

，

０８２．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度

有线数字机顶盒

１７８

，

６４９．８１ ５０

，

４２０．９０ ５２．７９％

卫星数字机顶盒

９３

，

６５０．６３ １９

，

３８８．７５ ２７．６７％

地面数字机顶盒

２５

，

０１５．０４ ４

，

６６６．２６ ７．３９％

ＩＰＴＶ

机顶盒

５

，

４５４．７２ ６９２．０６ １．６１％

其他产品收入注

３５

，

６５６．２７ ２

，

６９３．０７ １０．５４％

合计

３３８

，

４２６．４７ ７７

，

８６１．０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度

有线数字机顶盒

２１９

，

５３４．３９ ４９

，

９３８．３４ ７４．４５％

卫星数字机顶盒

５３

，

１６７．８０ ６

，

５０２．２８ １８．０３％

地面数字机顶盒

１０

，

１４５．０６ １

，

５７０．７０ ３．４４％

其他产品收入

１２

，

０３４．３２ ２５２．４７ ４．０８％

合计

２９４

，

８８１．５６ ５８

，

２６３．７９ １００．００％

注：其他产品收入主要为创维无线子公司平板电脑、移动通讯产品的销售收入，其中创维无线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转让给创维

ＲＧＢ

，未来创

维数字将不再从事相关业务的生产和销售。

最近三年，创维数字主营业务收入逐年提高，

２０１３

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３５．９０

亿元。

（

２

）分区域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创维数字自设立以来，产品销往全国

３４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及特别行政区，并出口到欧洲、中东、澳洲等多个地区，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

的国内外销售收入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区域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国内销售

６０

，

９２１．９６ ６８．６２％ １７６

，

１１７．６９ ４９．０５％ １５７

，

１７７．９７ ４６．４４％ ２００

，

２６５．１７ ７１．８５％

海外销售

２７

，

８５７．１６ ３１．３８％ １８２

，

９２３．７９ ５０．９５％ １８１

，

２４８．５０ ５３．５６％ ７８

，

４５７．３６ ２８．１５％

合计

８８

，

７７９．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９

，

０４１．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８

，

４２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８

，

７２２．５３ １００．００％

最近三年，创维数字外销收入占比逐年提高，其中

２０１３

年外销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达

５０．９５％

；但由于

２０１４

年初印度大选和权力

交接，海外市场受到了较大影响。 各主要运营商都在等待权力交接完成后，是否会有新政策出台，从而导致客户暂缓了原本计划中的集采计

划。 随着新政府的顺利交接，政策信号表现积极，预计未来

３－６

个月，各主要运营商将恢复集采计划。

５

、国内外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情况

创维数字最近三年及一期国内外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客户的名称 金额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

入的比例

所在国家或地区 客户类型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

ＮＤ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９

，

６４５．５７ １０．８４％

英国 运营商

北京广播电视台

９

，

０４０．５１ １０．１６％

中国 运营商

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５２２．９０ ３．９６％

中国 运营商

百度国际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２

，

６５８．８５ ２．９９％

中国 运营商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

２

，

３００．５２ ２．５８％

中国 运营商

合计

２７

，

１６８．３５ ３０．５３％

２０１３

年

ＮＤ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７

，

１０４．５３ １０．３０％

英国 运营商

ＢＥＥＴＥＬ ＴＥＬＥＴＥＣ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５

，

７３８．９９ ７．１５％

印度 运营商

ＤＥ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

，

２５５．６１ ５．６２％

印度 运营商

四川省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

６１８．０４ ３．７８％

中国 运营商

江西省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有限公司

１０

，

６４９．３９ ２．９６％

中国 运营商

合计

１０７

，

３６６．５５ ２９．８１％

２０１２

年

ＮＤ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８

，

２３４．１０ ５．３５％

英国 运营商

ＢＥＥＴＥＬ ＴＥＬＥＴＥＣ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６

，

５５５．０９ ４．８６％

印度 运营商

ＤＥ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６

，

２５１．５４ ４．７７％

印度 运营商

北京歌华

１４

，

１１５．９７ ４．１４％

中国 运营商

ＹＵＫＳＥＬ ＥＬＥＫＴＲＯＴＥＫＮＩＫ ＳＡＮＡＹＩ ＶＥ ＴＩＣＡＲＥＴ ＬＴＤ．

ＳＴＩ．

１１

，

４５６．６６ ３．３６％

土耳其 零售商

合计

７６

，

６１３．３６ ２２．４８％ － －

２０１１

年

北京歌华

７６

，

４９２．７８ ２５．８２％

中国 运营商

ＢＥＥＴＥＬ ＴＥＬＥＴＥＣ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７

，

２６８．２６ ５．８３％

印度 运营商

江西省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有限公司

１６

，

３５２．４０ ５．５２％

中国 运营商

ＮＤ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４

，

５６３．２５ ４．９２％

英国 运营商

ＹＵＫＳＥＬ ＥＬＥＫＴＲＯＴＥＫＮＩＫ ＳＡＮＡＹＩ ＶＥ ＴＩＣＡＲＥＴ ＬＴＤ．

ＳＴＩ．

９

，

４９９．２５ ３．２１％

土耳其 零售商

合计

１３４

，

１７５．９４ ４５．２９％ － －

最近三年，公司不存在向单个客户销售金额占销售总额的比例超过

５０％

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创

维数字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关联方均未在上述客户中拥有权益。

（四）主要产品的原材料供应情况

１

、主要产品的原材料和能源及其供应

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芯片、印刷线路板、电子配套料、五金塑胶材料、包装材料等，其中芯片主要为境外采购，其他材料主要为境内

采购。 公司原材料采购严格按照

ＩＳＯ９００２

标准要求操作。 公司对原材料的选择，始终本着质优价廉的原则，不断提高原材料品质，并通过规模

化采购降低成本。

公司产品生产所需的电力由石岩街道统一供应。

２

、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

原材料名称注

１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均价 变动率注

２

均价 变动率 均价 变动率 均价

芯片

１

（美元）（用于有线标清机顶

盒）

２．２１ －４．７４％ ２．３２ －１４．３９％ ２．７１ －２０．２９％ ３．４

芯片

２

（美元）（用于卫星高清机顶

盒）

６．２ －１．５９％ ６．３ －４．５５％ ６．６ －２１．２５％ ８．０

存储器（美元）

０．５６ －３．４５％ ０．５８ －６．４５％ ０．６２ －２５．３０％ ０．８３

高频头（美元）

１．７９ －０．５６％ １．８ －３．７４％ １．８７ －４．１０％ １．９５

双层线路板（元

／

平方米）

３９０ －１．２７％ ３９５ －４．８２％ ４１５ －２．３５％ ４２５

四层线路板（元

／

平方米）

６１０ －６．１５％ ６５０ －５．５２％ ６８８ －２．６９％ ７０７

注

１

：由于芯片、存储器、高频头存在多种型号，此处选取了使用量较大、有代表性的芯片、存储器和高频头进行列示。

注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价格变动率的比较基础为

２０１３

年全年同类产品的均价。

３

、主要机顶盒产品成本构成情况

创维数字最近三年及一期数字机顶盒的成本构成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直接材料

８９．３９％ ８９．５２％ ８９．５２％ ９１．８４％

直接人工

１．８７％ ２．１６％ ２．４７％ ２．１９％

制造费用

８．７４％ ８．３２％ ８．０１％ ５．９７％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直接材料

８９．３９％ ８９．５２％ ８９．５２％ ９１．８４％

直接人工

１．８７％ ２．１６％ ２．４７％ ２．１９％

制造费用

８．７４％ ８．３２％ ８．０１％ ５．９７％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产品的成本构成较为稳定，其中直接材料成本占比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下降而有所降低，但依旧是机顶盒产品的主

要成本，占总成本的

９０％

左右。

４

、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最近三年及一期，创维数字向前五大供应商的合计采购额及其占公司当期采购总额的比例如下表：

单位：万元

年度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占年度总采购额的比

例

所在国家或地区 产品类型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

思科系统（上海）视频技术有限公司

１１

，

０８３．５５ １７．９４％

中国

电子元器件、

ＰＣＢ

板、遥

控器

ＷＰ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ＴＤ． ６

，

０２３．２７ ９．７５％

香港 芯片

ＤＥＬＬＩ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４

，

１０１．４９ ６．６４％

香港 芯片

ＣＯＭＴＥＣＨ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

３

，

４２３．００ ５．５４％

香港 芯片

ＳＴ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ｔｅ １

，

９９９．７７ ３．２４％

新加坡 芯片

前五大供应商合计

２６

，

６３１．０８ ４３．１２％ － －

２０１３

年

思科系统（上海）视频技术有限公司

２１

，

６９２．３２ ８．６９％

中国

电子元器件、

ＰＣＢ

板、遥

控器

ＷＰ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ＴＤ． １８

，

６２３．０９ ７．４６％

香港 芯片

ＳＴ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ｔｅ Ｌｔｄ １６

，

２７４．５７ ６．５２％

新加坡 芯片

ＤＥＬＬＩ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ＣＯ

ＬＴＤ

１２

，

３８３．３２ ４．９６％

香港 芯片

ＣＯＭＴＥＣＨ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

９

，

５８８．９６ ３．８４％

香港 芯片

前五大供应商合计

７８

，

５６２．２６ ３１．４７％ － －

２０１２

年度

ＳＴ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ＴＥ

ＬＴＤ

１８

，

２５３．００ ７．５０％

新加坡 芯片

深圳市京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

１４

，

４７４．１２ ５．９５％

中国大陆 平板电脑

ＲＩＣＨＰＯＷ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８

，

５８９．９６ ３．５３％

台湾 芯片

ＷＰ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ＴＤ． ８

，

２７９．２８ ３．４０％

香港 芯片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

，

ＬＴＤ． ７

，

９３１．８６ ３．２６％

香港 芯片

前五大供应商合计

５７

，

５２８．２２ ２３．６４％ － －

２０１１

年度

ＳＴ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ＴＥ

ＬＴＤ

１５

，

５３２．５２ ８．６９％

新加坡 芯片

ＣＯＭＴＥＣＨ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１

，

７６２．７７ ６．５８％

香港 芯片

ＡＬＰ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７

，

７４４．４１ ４．３３％

香港 高频头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

，

ＬＴＤ． ７

，

２８９．８７ ４．０８％

香港 芯片

ＲＩＣＨＰＯＷ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６

，

９８７．７６ ３．９１％

台湾 芯片

前五大供应商合计

４９

，

３１７．３３ ２７．５８％ － －

注：深圳市京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系创维无线供应商。

最近三年，公司不存在向单个供应商采购金额占采购总额的比例超过

５０％

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有

创维数字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关联方均未在上述供应商中拥有权益。

（五）主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控制情况

１

、质量控制标准及认证情况

国内外不同市场针对各类数字机顶盒制定了不同的质量认证标准。 公司销往国内的数字机顶盒产品执行的质量控制标准及认证情况如

下：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所属类别

ＧＢ８８９８－２０１１

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安全要求

ＣＣＣ

强制性认证安全标准

ＧＢ４９４３．１－２０１１

信息技术设备安全通用要求

ＣＣＣ

强制性认证安全标准

ＧＢ１３８３７－２００３

声音和电视广播接收机及相关设备

．

无线电干扰特性

．

测量方法与限

值

ＣＣＣ

强制性认证

ＥＭＣ

标准

ＧＢ ９２５４－２００８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ＣＣＣ

强制性认证

ＥＭＣ

标准

ＧＢ１７６２５．１－２００３

电磁兼容性

．

谐波电流限值

．

（设备每相输入电流

≤１６Ａ

）

ＣＣＣ

强制性认证

ＥＭＣ

标准

ＹＤ．Ｔ＿９９３－２００６

电信终端设备防雷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ＣＣＣ

强制性认证

ＥＭＣ

标准

ＧＹ Ｔ２４０－２００９

有线数字机顶盒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广电产品入网认证标准

ＧＹ Ｔ２４１－２００９

高清晰度有线数字机顶盒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广电产品入网认证标准

ＧＢ／Ｔ １８２３９－２０００

集成电路（

ＩＣ

）卡读写机通用规范 工信部的国家标准（

ＩＣ

卡生产许可证执行标准）

ＧＤ／Ｊ １２－２００７

有线数字电视系统用户接收解码器（机顶盒）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暂行）

广电产品入网认证标准

ＳＪ／Ｔ １１３２６－２００６

数字电视接收及显示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信息产业部的行业标准

ＳＪ／Ｔ １１３２５－２００６

数字电视接收及显示设备可靠性试验方法 信息产业部的行业标准

ＧＢ ２５９５７－２０１０

数字电视接收器（机顶盒）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中国能效认证行业标准

ＧＤ／Ｊ０３６－２０１２

卫星直播系统综合接收解码器（标清卫星地面双模型）技术要求和

测量方法

信息产业部的行业标准

ＳＪ／Ｔ １１３８７－２００８／

ＸＧ１－２００９

直播卫星电视广播接收系统及设备通用规范 直播卫星生产许可证检验标准

ＳＪ／Ｔ １１３３４－２００６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器通用规范 信息产业部的行业标准

ＳＪ／Ｔ １１３３５－２００６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器测量方法 信息产业部的行业标准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销往国内的数字机顶盒产品均已获得工信部、国家广电总局等部门的相关认证和许可。

公司销往国外的数字机顶盒产品执行的质量控制标准及认证情况如下：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所属类别

ＩＥＣ６００６５－２００１＋Ａ１

：

２００５＋Ａ２

：

２０１０

音频、视频和类似电器的安全要求

国际电工委员会安全标准

（

ＣＢ

认证执行标准）

ＥＮ６００６５

：

２００２ ＋Ａ１

：

２００６ ＋Ａ１１

：

２００８ ＋Ａ２

：

２０１０＋Ａ１２

：

２０１１

音频、录像和类似电器的安全要求

欧盟电工委员会安全标准

（

ＣＥ

认证执行标准）

ＥＮ６０９５０ －１

：

２００６ ＋Ａ１１

：

２００９ ＋Ａ１

：

２０１０ ＋

Ａ１２

：

２０１１

信息技术设备安全通用要求

欧盟电工委员会安全标准

（

ＣＥ

认证执行标准）

ＩＥＣ６０９５０－１

：

２００５＋Ａ１

：

２００９

信息技术设备安全通用要求

国际电工委员会安全标准

（

ＣＢ

认证执行标准）

ＥＮ５５０１３

：

２００１＋Ａ１

：

２００３＋Ａ２

：

２００６

声音和电视广播接收机及相关设备

．

无线电干扰特性、测

量方法与限值

欧盟电工委员会

ＥＭＣ－ＥＭＩ

标准 （

ＣＥ

认证执行标

准）

ＥＮ５５０２０

：

２００７＋Ａ１１

：

２０１１

声音和电视广播接收机及相关设备

．

抗扰特性

．

极限值和

测量方法

欧盟电工委员会

ＥＭＣ－ＥＭＳ

标准 （

ＣＥ

认证执行标

准）

ＥＮ５５０２２－２０１０

信息技术设备：无线电干扰特性

．

极限值和测量方法

欧盟电工委员会

ＥＭＣ－ＥＭＩ

标准 （

ＣＥ

认证执行标

准）

ＥＮ５５０２４－２０１０

信息技术设备

．

抗干扰特性

．

极限值和测量方法

欧盟电工委员会

ＥＭＣ－ＥＭＳ

标准 （

ＣＥ

认证执行标

准）

ＥＮ６１０００－３－３

：

２００８

电磁兼容性

．

极限值

．

额定电流为

１６Ａ

低压供电装置电压

波动极限值

欧盟电工委员会

ＥＭＣ－ＥＭＩ

标准 （

ＣＥ

认证执行标

准）

ＥＮ６１０００－３－２

：

２００６＋Ａ１

：

２００９＋Ａ２

：

２００９

电磁兼容性

．

谐波电流限值

．

（设备每相输入电流

≤１６Ａ

）

欧盟电工委员会

ＥＭＣ－ＥＭＩ

标准 （

ＣＥ

认证执行标

准）

ＥＮ ５０５６４－２０１１

电气和电子家用和办公设备—低功耗测试 欧盟电工委员会能效认证标准

ＥＮ ６２０８７－２０１２

音频、视频及有关设备能耗的测量方法 欧盟电工委员会能效认证标准

ＥＮ ３００ ３２８ Ｖ１．７．１

（

２００６－１０

）

电磁兼容性和无线电频谱情况（

ＥＲＭ

）

．

宽带传输系统

．

工

作在

２．４ＧＨｚ ＩＳＭ

频带和使用宽带调制技术的数据传输

设备

．

包括符合

Ｒ＆ＴＴＥ

指令

３．２

条款基本要求的协调

ＥＮ

标准

欧盟无线通讯测试标准

ＥＮ ３０１４８９－１ Ｖ１．９．２

（

２０１１－０９

） 短距离低功率射频产品电磁兼容测试标准 欧盟无线通讯

ＥＭＣ

测试标准

ＥＮ ３０１４８９－１７ Ｖ２．２．１

（

２０１２－０９

） 短距离低功率射频产品电磁兼容测试标准 欧盟无线通讯

ＥＭＣ

测试标准

ＮｏｒＤｉｇ－Ｕｎｉｆｉｅｄ＿ｖｅｒ＿２．２．３

基于增强型、交互式和网络型的数字综合接收解码器

北欧国家关于机顶盒电气性能测试标准（

ＮｏｒＤｉｇ

认证执行标准）

公司销往国外数字机顶盒产品已通过上述有关质量认证，可以出口到相关的国家和地区。

此外，公司部分产品还通过了

ＨＤＭＩ

认证、杜比认证等认证资质。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所属类别

１．４ｂ ｔｅｓ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ＤＭＩ

认证测试规范

ＨＤＭＩ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

ＬＬＣ ＨＤＭＩ

测试标准

Ｄｏｌｂ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Ｐｌｕｓ

）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ｅｓ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杜比

ＤＤ

或

ＤＤ＋

广播类设备测试规范 杜比实验室专利认证测试规范

２

、质量保障与控制措施

创维数字高度重视产品的质量管理，公司已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８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根据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８

质量体系的管理要求，公司制定

了《质量手册》和一系列的质量控制程序及管理规范和标准文件，建立了专门的质量管理组织架构。 由公司质量部具体负责质量标准的制订、

修改，并负责对公司产品质量的总体监控。 公司根据产品开发生命周期特性以及各阶段质量控制点的不同，制定了相应的质量控制规范和流

程。 具体来说，公司分别就产品研发过程、生产销售过程等不同方面采取了以下控制措施：

（

１

）产品研发过程质量控制

公司对产品研发环节实施新品评审质量控制，确保研发新品初期的质量。 针对硬件和软件的研发分别成立测试小组，对产品开发过程中

的所有性能进行评审和检测，对产品参数进行反复测试以保证产品的设计符合客户的需求。

（

２

）生产销售过程质量控制

在生产环节，公司建立了覆盖材料采购、材料入库验收、制造过程控制、成品出厂把关检验及售后服务全过程的系统化质量管理。

①

供应商管理

公司对各类供应商的供货渠道能力、器件原材料质量、价格等方面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质量稽查，并结合原材料失效状况实施综合评

价，并对品质异常反馈投诉实施闭环管理，对于产品质量不符合公司要求的供应商，及时与采购等相关部门联系取消其供货资格，保证来料

质量。

②

来料质量控制

在来料质量控制部门（

ＩＱＣ

）引入对供应商来料品质实施统计过程控制（

ＳＰＣ

）及制程能力控制（

ＣＰＫ

）的监控体系，对供应商的来料品质数

据定期进行评价，并提出预防

／

纠正措施报告，加强对供应商来料品质的监管。

③

制造过程控制

公司在生产制造过程环节实施全过程质量标准稽查制（

ＩＰＱＣ

），制定及完善各部门的标准定着率评价机制。 通过对各部门的标准遵守及

现有的标准完整状况进行稽查，控制过程失效扩散。 同时在过程控制中成立工艺改进小组，确保产品质量和提高生产效率。

④

出货质量控制检验

公司品质保证部门对出厂产品执行严格的接收质量限（

ＡＱＬ

）抽样标准，对每批出货产品实施抽检，并定期对出货产品进行各项可靠性试

验，保障产品的出货质量。

（

３

）售后质量控制

为提升售后质量的反馈及跟踪机制，公司对用户服务中心设在全国的每个网点的维修数据定期进行分析及整理，定期召开公司高层质

量会议，对相关问题及时分析，并采取相应措施，杜绝相关不良重复性发生。

此外，公司还建立项目负责人制度，明确质量职责，并保证每个月度都进行质量分析、总结、检讨制度，对公司各个部门质量控制状况进行

评比，实施相关的奖惩措施。

（

４

）外协委托加工的质量控制

针对外协委托加工业务，公司专门制定了《外发（协）加工质量控制管理规定》和《原材料供应商、外发协作厂商认定评审流程》，对于外协

厂商的选择及认定、外协厂商的定期评价、评审、产品外发后的过程控制、数据统计、文控及考核要求和外协厂商的物料报废等方面进行控

制，以保证外协厂商业务的质量。 此外，为确保公司产品质量，公司派遣技术工程人员对其生产、工艺流程进行监控和指导，对产品制造过程

进行监督，并与外协厂商签署相关的委托加工协议，规范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３

、质量纠纷情况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守法证明并经核查，创维数字最近三年及一期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有关质量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

规，未出现过因产品质量引发的重大纠纷。

（六）公司的研发情况

１

、公司研发体制概述

为加强公司研发水平，突出公司研发优势，自

２００１

年公司成立，创维数字就设立了研发中心，成为国内最早的数字机顶盒研发企业之一。

公司在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方面，始终坚持自主研发为主，技术引进为辅的方式。 通过软件、硬件、结构的自主设计研发，以及对合作方或外

购方部分功能模块的集成，不断满足不同市场、不同客户的差异化需求。 经过十年以上的产品和技术研发，创维数字在数字机顶盒相关领域

已经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和人才储备，为公司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的坚实基础。

（

１

）机构设置

针对不同产品、不同市场的研发需求，创维数字研发中心进行了明细的组织划分，下设硬件部、软件部、新业务开发部、结构设计部、部品

部、测试部等多个部门，专业化对接机顶盒硬件、软件、结构等方面的研发和技术储备。

（

２

）研发队伍建设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共有研发人员

６３０

人，

９０％

以上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包括博士

２

人，硕士

８７

人，本科

４９３

人。 其中核心的研

发项目经理和工程师都具有

８

年以上数字电视终端产品研发经验。

在人员培养方面，公司为研发人员提供了管理和技术两条发展通道，使得每一位研发人员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鼓励所有研发

人员在本职岗位上实现工作技能和岗位贡献的提升，并对表现优异者进行奖励。 此外，公司研发中心采用梯队式的人员组成方式，对骨干技

术人员提供各种培训机会，以提高技术研发水平，满足科技高速发展的需要。

绩效考核方面，公司将研发技术人员的收入与工作产品的质量和效率相结合，实现个人多劳多得，同时与该产品线的销售业绩直接挂

钩，最大程度的激励了核心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此外，为了充分发挥员工的创新精神，鼓励员工在工作中积极创新，进行技术改进或

提出合理化建议，研发中心专门制定了《专利管理制度》和《合理化建议奖励制度》，定期评选“专利先进工作者”和“合理化建议奖”，对相关员

工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

（

３

）研发投入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最近三年及一期的研发支出逐年上升，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研发费用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

４

，

２４８．７７ ４．７７％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

５２７．０２ ４．５９％

２０１２

年度

１１

，

９４５．９９ ３．５１％

２０１１

年度

１１

，

２１７．５１ ３．７９％

２

、公司研发水平概述

（

１

）公司研发技术储备

经过十年以上的产品和技术研发积淀，创维数字在数字机顶盒相关领域已经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和人才储备，为今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奠定了基础，并于

２００８

年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资质。

在传统数字机顶盒领域，公司积累了丰富的研发经验，开发了完整的产品线，从前端系统到终端产品、从标清解码到高清解码、从单向广

播到双向交互，从运营商市场到零售市场，都有成熟的产品推向市场，并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在产品研发过程中，公司积极探索标准化、模块

化的设计开发模式，积累了大量的软硬件设计模式和可重用模块，在后续产品开发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在数字机顶盒新兴领域，如互联网电视、家庭数字网络、互动电视等，公司积极投入资源，开展技术跟踪，在诸多核心技术上取得了显著进

展，如网络视频传输技术、数字家庭网络互联技术、互动电视管理与播发技术、新型人机交互技术等。 同时，公司还成立了基础研发部，不断跟

进基础性研发领域新技术、新趋势，如机顶盒节能技术、硅高频头板载设计技术、大容量数据

ＰＶＲ

录制技术、机顶盒高级安全技术、基础软件

平台技术等，为后续新产品开发打下了良好基础。

此外，为了保证长期可持续发展，创维数字十分重视技术积累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创维数字及其下属公司拥有

专利

３６７

项，其中发明专利

１０９

项，实用新型

１９１

项，外观设计

６７

项。

（

２

）主要产品生产技术所处的阶段

公司各类产品生产技术所处阶段情况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所处阶段

１

标清基本型有线数字机顶盒 大批量生产；成熟技术

２

标清增强型有线数字机顶盒 大批量生产；成熟技术

３

高清基本型有线数字机顶盒 大批量生产；成熟技术

４

高清增强型有线数字机顶盒 大批量生产；成熟技术

５

高清智能型有线数字机顶盒 小批量生产；创新技术

６

标清卫星数字机顶盒 大批量生产；成熟技术

７

高清卫星数字机顶盒 大批量生产；成熟技术

８

高清智能型卫星数字机顶盒 小批量生产；创新技术

９

标清地面数字机顶盒 大批量生产；成熟技术

１０

高清地面数字机顶盒 大批量生产；成熟技术

１１ ＩＰＴＶ

机顶盒 大批量生产；创新技术

１２

智能网络机顶盒 小批量生产；创新技术

（

３

）正在从事的研发项目及其进展情况

按照基础性研发和应用性研发的不同，公司的研发项目可以分为新平台项目、派生项目、降成本项目和客户化项目。 其中，新平台项目主

要是基于芯片开发的基础性研发；派生项目、降成本项目和客户化项目分别是基于机顶盒结构设计、现有产品成本控制以及客户定制化需求

的应用性研发。 目前，公司各类在研项目数量如下：

业务模块 新平台项目 派生项目 降成本项目 客户化项目

国内运营商产品线

９ １１ １０ ７５

海外运营商产品线

７ １５ １１ ２５

海外零售产品线

６ １２ ８ ６

ＩＰＴＶ

、智能网络产品线

４ ６ ４ ８

合计

２６ ４４ ３３ １１４

其中，重点在研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市场区域 目标市场

／

客户 项目名称

１

国内 广电运营商 支持三屏互动业务的高清智能型有线机顶盒

２

国内、海外 零售市场

／

电信运营商

ＯＴＴ

互联网机顶盒

３

国内 广电运营商 高性价比基本型高清机顶盒

４

国内 广电运营商 数字电视家庭网关

５

国内、海外 零售

／

广电运营商

Ｄｏｃｓｉｓ３．０／２．０ ＣａｂｌｅＭｏｄｅｍ

、单

／

双频

ＷｉＦｉ

通信模块

６

国内 地面运营商 支持高级安全的高清有线双向机顶盒

７

印度 有线运营商 支持高级安全的标清有线廉价单向机顶盒

８

印度 卫星运营商 支持高级安全的高清卫星双向机顶盒

９

东南亚 广电运营商 高清

ＤＶＢ－Ｔ２

地面机顶盒

１０

欧洲 德国、俄罗斯等有线运营商 支持高级安全的高清有线可录机顶盒

１１

欧洲 奥地利地面运营商 支持高级安全的高清

ＤＶＢ－Ｔ２

可录机顶盒

１２

东欧 捷克卫星运营商 支持高级安全的高清卫星

／ＯＴＴ

迷你型机顶盒

１３

欧洲 有线运营商 支持高级安全的高清

ＨｂｂＴＶ

机顶盒

１４

欧洲 零售市场

／

有线运营商 高清有线迷你型机顶盒

１５

东欧 地面零售商 高清

ＤＶＢ－Ｔ２

地面机顶盒

１６

欧洲 高端零售市场 卫星高清双向智能型机顶盒

１７

南美 零售市场 高清数字模拟一体卫星接收机

１８

南美 有线运营商 支持高级安全的高清有线双向机顶盒

１９

北美 零售市场 支持

ＡＴＳＣ

的高清双向智能机顶盒

四、置入资产本次评估情况与最近三年评估差异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创维数字控股股东创维

ＲＧＢ

对创维数字

１３８

名骨干员工转让

２４０

万股股票事宜，

基于股份支付会计准则接受委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创维数字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东权益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出具了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１５

号《深圳创维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实施股份支付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该次资产评估采用收益

法，评估结果显示创维数字权益市场价值为

１７１

，

７５８．７０

万元，与本次创维数字经中和评估出具的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评估价值

３５．００

亿形成

差异，具体说明如下：

（一）评估背景说明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的评估是基于股份支付会计准则财务会计核算的要求，是以特殊财务报告为目的，基

于市场价值的评估。

本次公司价值评估是本次华润锦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交易对价为目的的企业市场价值的评估。

以上两次评估其目的不同，评估的基准日不同。 同时，评估基准日及其之后的经营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二）

２０１１

年实施股份支付项目资产评估情况

１

、资产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评估目的

创维数字因股份支付会计核算的需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的有关规定，以特殊财务报告目的的需要，了解创维数字

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创维数字会计核算提供价值参考。

３

、评估方法

该次评估采用收益法。

４

、评估依据

《资产评估准则》等。

５

、评估结论

创维数字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１７１

，

７５８．７０

万元， 评估值较经审计账面净资产增值

９８

，

９４２．２１

万元，增值率

１３５．８８％

。

（三）本次评估情况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评估目的为对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创维数字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

场价值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最终评估结果采用收益法结果。 经评估，创维数字于评估基准日评

估价值为

３５０

，

０４７

万元，评估值较创维数字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值

２２６

，

１４７．８２

万元，增值率

１８２．２７％

。

收益法评估是把特定资产在未来特定时间内的预期收益还原为当前的资产额或投资额，是以资产的整体获利能力为标的进行的评估方

法。 收益法评估中不仅充分考虑了各分项资产在企业营运中得到合理和充分利用、有机组合后发挥了其应有的贡献等因素，还考虑了企业的

客户关系、营销网络、管理能力、团队协同作用等对企业营运和盈利能力的贡献。 由于上述无形资产（资源）在创建和取得过程中的支出在财

务核算中大部作费用化处理而没有账面价值，并且无形资产（资源）的创建和取得成本与其产生的收益贡献价值存在弱对应性。 综上所述，收

益法评估结果较企业的账面净资产有较大的增值。

（四）本次评估值与

２０１１

年末评估值差异说明

２０１１

年末评估时创维数字与创维软件合并评估，而其他各分子公司的评估值在长期股权投资中体现，本次差异说明也是基于此口径。

１

、

２０１１

年末评估预测数与

２０１２

年企业实际经营数据的差异

单位：万元

项目 实际

２０１１

年末评估预测 差异

一、营业收入

３０１

，

９１３．５８ ２６７

，

３３３．１２ ３４

，

５８０．４６

减：营业成本

２２６

，

２３０．２１ ２１６

，

７０１．６５ ９

，

５２８．５６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

，

７８７．４８ １

，

２２５．６５ ５６１．８３

销售费用

２３

，

１２８．４１ １８

，

５３９．３４ ４

，

５８９．０７

管理费用

１５

，

２２３．２７ ９

，

３６６．１０ ５

，

８５７．１７

财务费用

９８．４９ ７２８．５３ －６３０．０４

资产减值损失

５

，

７７３．１２ － ５

，

７７３．１２

加：投资收益

４５．６６ － ４５．６６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二、营业利润

２９

，

７１８．２７ ２０

，

７７１．８５ ８

，

９４６．４２

加：营业外收入

５

，

８２２．２３ ４

，

０７２．００ １

，

７５０．２３

减：营业外支出

１５３．０９ － １５３．０９

三、利润总额

３５

，

３８７．４１ ２４

，

８４３．８５ １０

，

５４３．５６

减：所得税

３

，

４１４．３１ ３

，

６３５．８６ －２２１．５５

四、净利润

３１

，

９７３．０９ ２１

，

２０７．９９ １０

，

７６５．１０

注：以上收入、成本、费用等数据均由创维数字和创维软件对应科目合并抵销形成，下同。

（下转 B14版）

2014年8月2日 星期六

B1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